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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賴威辰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15319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4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200980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2009803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建築師公會辦理「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

事宜既疑義會議(八)」紀錄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貴會112年10月27日桃市建師字第1670號開會通知單續

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本處處長室(含附件)、本處建照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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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建照案審查修正意見相關事宜暨疑義會議(八) –疑義討論 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1 月 08 日 15:00~17:30                記錄:梁瀞文 

會議地點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室 (發照室旁) 

會議主席：陳副處長育時 

參與人員：陳副處長育時、林科長欣慧、陳副理事長大榮、劉國慶、梁瀞文、

劉建曄、邱炳良、游鉑益 

 

◆宣導: 

1.有關承辦受理「公私有畸零地建議合併使用證明書核發」申請案件，經

查該案土地為裡地非屬畸零地時不適用本基準，請將卷宗原件檢還申請

人。 

 

◆執行疑義: 

1.有關 112 年 10 月 31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20515130 號函(附件 1)執行方

式。 

決議：本市目前依 110 年 8月 30 日召開「110 年度第 5次法规執行疑義

(建築技術格詢小組)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案由四，

為技術規則第 167 條第 3項授權決議，執行尚無疑義(附件 2)。

後續由公會建請全國建築師公會發函國土署研討該函釋之窒礙難

行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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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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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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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關「建照執照新建案設置電動汽車停車位數量及充電樁相關設備規定」

於建照加註事項及圖面檢討執行方式。 

決議： 

a.加註文字先以地下層停車空間之垂直管道空間留設為主。 

b.針對同時申請住宅及其他用途之複合型建築物，其預先留設車位數

量檢討請公會另案討論方案，並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。 

 

3.有關「建造執照及變更設計公文函稿加註事項查核表」第 38點環保局

簡易排放許可審查文件內容執行疑義。 

決議：第 38 點加註內容修正取消「環保局簡易排放許可審查文件」字樣。

修正後條文為「□38. (≧500 人或≧100 戶)放樣前應向水務局辦

妥設計合格證，並在申請使用執照前取得水務局使用許可證（加註

建照）。 

 

4.有關 112 年 10 月 23 日前已核准之建築線，是否得依 112 年 10 月 23

日修正之「桃園市建築線指定或指示核發作業程序」延長有效期限。 

決議：於 112 年 10 月 23 日前已核准且尚未過期之建築線，得檢附原核准

之建築線副本，向建照科申請重新核定有效期限公文。 

◆個案討論: 

1.空調室外機專用板已依「桃園市建築物裝飾性構造物設置要點」檢討符

合，仍被要求須另經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。 

決議：已依「桃園市建築物裝飾性構造物設置要點」檢討符合之案件，得

不需再經桃園市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。 

 

2.上方居室投影至地面層(戶外)，該投影範圍空間名稱疑義。 

決議：上方居室投影至地面層(戶外)且無可進出戶外之開口時，該投影範

圍僅檢討計入建築面積，無需計入樓地板面積，免註記空間名稱。 

 

3.三層以上空調室外機專用板投影至露台時是否需視為陽台檢討。 

決議：屋簷、雨遮、空調室外機專用板及裝飾板投影至露台且無可進出戶

外之開口時，僅需標示為上方屋簷/雨遮/空調室外機專用板/裝飾

板投影線，無須視為陽台檢討。 

 
4.有關中壢區忠福段 2228、2229 地號是否為畸零地之檢討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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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請公會另行專案討論後再行決議。 

 

5.建照申請已檢附共同壁協議書其碰撞距離檢討疑義。 

決議：依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「本自治條例所稱共同壁，指相

鄰二宗建築基地（以下簡稱基地）於地界連接處，構築共同使用之

樑、柱或牆體等構造物。」，建照申請已檢附共同壁協議書時無須

檢討碰撞距離。 

 

 
 

6.有關八德區高明段 387 地號，領有 67 年全社區之完工證明，今擬拆除

後合併新地號申請建築，因政府機關無保存相關圖說，致無法檢討大小

基地之建蔽及容積率時如何辦理。 

決議：領有完工證明之案件，非屬依建蔽率(法定空地)檢討之案件，得逕

依土管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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